区教育局关于印发全区教育系统2017年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市少年宫： 

根据市消防安全委员会《2017年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泰消委﹝2017﹞13号）及区委、区政府有关文件要求和部署，结合我区教育系统实际，区教育局制订了《全区教育系统2017年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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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区教育系统2017年今冬明春

火灾防控工作方案

为切实加强全区教育系统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预防和杜绝各类火灾事故发生，根据市消委会及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区教育局决定从即日起至2018年全国“两会”结束，在全区教育系统集中开展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具体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公共安全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消防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广泛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演练，全面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和火灾防控能力，依法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杜绝火灾事故发生，确保全区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师生平安。

二、组织领导
区教育局成立局主要领导任组长、其他局领导任副组长、各科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蔡伯鹤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三、工作内容

（一）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各校要组织力量逐校进行网格化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加强对学校教室、宿舍、实验室、食堂、锅炉房、采暖设备、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区域的排查，积极开展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和电气线路检测，做到不漏一个学校、不留一个死角、不放过一个隐患。对排查出的火灾隐患和违法行为，分清类别，做好记录，建立台账。对排查出的火灾隐患，能当场整改的要立即整改，不能当场整改的要督促整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限期整改，整改期满组织复查，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二）加强消防安全建设。各校要加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对消防设施设备进行升级改进，明确专人管理。建立学校消防队伍，开展应急演练，全力提高火灾和其他各类灾害事故的处置能力；建立消防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主动与公安消防部门联合，形成合力，齐抓共管，提高学校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三）推进消防安全教育。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是预防、减少火灾的重要措施，各校要召开火灾防控工作布置会，推进消防安全进课堂、进课时、进教材，认真开展“119消防专题教育”、火灾应急疏散演练等活动。有条件的学校要组织师生到消防站和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学习体验。要通过告家长书等方式，指导家长配合学校共同做好对学生的消防安全教育工作。通过一系列消防安全教育活动的开展，使广大师生掌握基本的消防技能，提升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火灾防控能力。

（四）做好综合应急处置准备工作。各校要进一步修订完善火灾应急处置预案，突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确保各类预案符合实际、关键时刻能够及时有效启动，全力做好重大活动、重要节日消防安保工作。

四、实施步骤 
即日起至2018年全国“两会”结束。

1.动员部署阶段（即日起至11月底前）

各校要结合实际，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建立常态化消防安全工作机制，明确各阶段工作目标和任务，落实工作责任和措施。

2.组织实施阶段（12月至2018年全国“两会”结束前）

各校要按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细化工作措施，全民动员，全力以赴，抓好各项工作落实。针对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查漏补缺，开展攻坚行动，强化督导检查，确保火灾防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3.总结考评阶段（2018年春学期开学初至全国“两会”结束后3日内）

各校对冬春火灾防控工作情况进行汇总分析，认真总结经验做法，研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区教育局将会同区公安消防部门对火灾防控工作情况组织考核验收，并通报有关情况。
五、有关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校要贯彻“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要求，成立相应组织机构，按照实施方案的目标要求，认真开展工作，真正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2.落实工作责任。各校要主动联系公安消防部门联合开展检查活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明确单位法人代表和检查人员的责任，坚决做到问题不处理不放过、隐患不整改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对排查整治工作不力、措施不实、成效不明显的，要通报批评；对排查整治工作走过场，发生火灾事故的，要实行责任倒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3.定期总结报告。各校工作方案请于12月10日前报区教育局安保科，2018年全国“两会”结束后3日内报送工作总结。联系人：罗蓉蓉，联系电话：8699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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